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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A股之擬發行

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現正考慮及探討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

易所（有待董事會最終決定）發行以人民幣進行買賣的本公司普通股的可能性（「A

股之擬發行」）。基於上文所述，本公司已委任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為A股之

擬發行的上市輔導機構。本公司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或按上市規則及╱或其他適用法例及法規的規定就有

關A股之擬發行的重大更新及發展另行作出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垂注，A股之擬發行須待（其中包括）董事會及本公

司股東作出最終決定以及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相關監管機關批准

後，方可作實。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遂應注意，概不被保證A股之擬發行將

會付諸實行或何時進行。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計劃買賣任何

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並僅依賴本公司已公開的資料。本公司強烈建議任

何人士若對其狀況或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本身的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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